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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自媒体图片版权“黑洞”
插图“拿来主义”的结果：一不小心你就侵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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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庭法官讨论案件 徐汇法院 供图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案例一】

照片未经许可被用于

减肥博文

2018 年， 北京全景视觉公司

发现昂立公司未经许可在其新浪微

博“昂立优菌多” 一篇 《减肥： 水

肿型粗腿》 博文上使用与其编号

1p-1049 图片相一致的图片， 侵犯

了全景公司就该图片依法享有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 全景公司为维护其

合法权益， 诉至法院。

对此， 昂立公司辩称， 全景公

司对涉案图片不具有著作权， 无法

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络平台上找

到相应图片的著作权登记证书； 全

景公司提供的易保全电子证据不具

有取证的清洁性、 完整性、 关联

性， 不能证明昂立公司存在侵权行

为； 涉案微博系昂立公司外包第三

方运营， 于 2011 年 7 月起就已弃

用并不再进行年审， 且优菌多产品

也已不再生产， 故本案被告不适格

又已过诉讼时效； 全景公司诉请的

赔偿金额明显高于其公司的图片销

售价格又无证据证明其遭受的实际

经济损失， 故要求驳回全景公司全

部诉讼请求。 庭审中， 昂立公司还

提供了涉案微博域名在网上销售及

全景公司官网图片销售价格等相关

证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涉案图片

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摄影作品， 根

据国家版权局出具的著作权登记证

书， 可证实全景公司系涉案图片的

著作权人。 虽然昂立公司当庭演示

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络平台无法

找到涉案图片的著作权登记证书，

但网络平台的查询并非确认著作权

人的法定条件， 且中国版权保护中

心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对本院查询给

予明确答复， 确认涉案图片进行过

著作权登记， 著作权人系全景公

司， 故昂立公司关于全景公司非涉

案图片著作权人的抗辩意见法院不

予采纳。

此外， 法院通过向北京微梦创

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查询并获得确

认涉案微博于 2012 年 10 月 6 日发

布过涉案图片， 故在昂立公司不能

证明涉案图片系经权利人许可使用

及来源于第三方的情况下， 应认定

其存在侵权行为， 该侵权行为的认

定与优菌多产品是否仍在生产或涉

案微博是否已闲置无关， 故昂立公

司关于其非适格被告的辩解， 法院

亦不采纳。 昂立公司未经许可， 在

其官方微博上使用全景公司的涉案

图片， 侵犯了全景公司对该图片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 且未提供全景公

司知道或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已发生

的时间超出诉讼时效规定的证据，

应承担停止侵权、 赔偿损失的民事

责任。 据此判决昂立公司赔偿全景

公司经济损失以及为制止侵权支出

的合理费用共计 1200元。

【案例二】

微信号擅用节气照片

惹上官司

上海某商务咨询公司起诉称，

涉案 24 张摄影作品“二十四节气

图” 系周洁创作完成并于 2011 年

12 月 11 日首次发表于豆瓣网， 具

有极高的艺术和商业价值。 该公司

通过与周洁签订 《著作权授权许可

使用协议》 获得了涉案图片的专有

信息网络传播权， 并且有权进行维

权。 某软件技术公司未经许可在其

经营的微信公众号“POCO 摄影

社区” 发表的标题为 《美哉中国：

二十四节气》 文章中使用了涉案图

片， 侵害了该公司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 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软件公司辩称： 本公司运营的

公司网站是一家图片分享社区网

站， 是典型的网络服务提供商， 含

有涉案图片的涉案文章系本公司网

站注册用户“青简” 上传到该网站

的， 而根据用户注册时签订的

《POCO 用户许可协议》 约定， 本

公司有权将用户发布在摄影频道的

文字或图片用于公司微信 POCO

官方号， 故虽然其公司工作人员在

涉案微信公众号上推荐了涉案文

章， 但上传用户才应是直接侵权主

体， 本案被告主体不适格； 本公司

在收到版权人告知后立即删除了涉

案文章， 其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

面对众多用户作品， 不知道也没有

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注册用户提供

的作品侵权， 故其不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 涉案 24 张

图片在拍摄创意、 构图设计、 表达

内容、 拍摄对象的选择、 拍摄角

度、 光线处理、 后期优化等方面均

具有独创性， 属于著作权法中规定

的摄影作品。 根据本案现有证据，

可以证明涉案摄影作品由周洁创

作， 咨询公司经过周洁的授权， 享

有涉案图片的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

及维权权利， 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

起本案诉讼。

关于软件公司是否构成侵权，

法院认为， 由于涉案图片作者已明

确表示其从未亲自或授权他人在软

件公司运营的网站和涉案微信公众

号开设个人账户上传或投稿涉案图

片， 而软件公司提供的后台用户注

册信息并非实名认证， 无法证明该

用户即为涉案图片作者本人， 故软

件公司在未确认该用户与涉案摄影

作品权利人之间的关联或该用户已

取得相关授权的情况下就将涉案文

章推送至涉案微信公众号， 未尽到

合理审查义务， 使公众能够在其个

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 侵

害了商务公司对涉案图片享有的信

息网络传播权， 理应承担停止侵

害、 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本期专家：

王利民， 徐汇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 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

在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之下， 自媒体逐渐成为高效便捷的信息发布渠道， 涉微信公众号、 微博等自媒体

平台的图片与文字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件呈井喷态势。

来自徐汇区人民法院的一组数据显示， 2018 年至 2019 年 1 月， 徐汇法院共受理此类案件 4416 件， 居

各类作品著作权侵权案件之首， 其中不乏诸多同一原告起诉不同被告的案件。

在 “有图有真相” 的年代， 如何以 “法眼” 看待 “拿来主义”？ 网络图片使用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
题？ 对于图片权利人又有哪些建议？ 本期我们将邀请徐汇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 为我们深度解析图片版权

“黑洞”。

【法官说法】

涉案范围扩大

加强释法说理

一是涉案被告范围扩大， 事业

单位等开始成为被告。 该类案件原

告多为大型图片公司或文化传播公

司等商业主体， 多拥有专业的诉讼

维权团队。 随着图、 文作品权利人

商业化维权的深入， 该类案件的被

告已经从普通公司扩大至高等院

校、 报社、 广播电视台等事业单位

及部分社会团体、 公务机构。 这些

单位因缺乏著作权意识， 未对日常

推送中图文的著作权权属进行审

核， 导致侵权频发。

二是证据保全方式多样 ， 证

据勘验出现新的挑战 。 为固定自

媒体上未经授权使用图文的证据，

原告早期多由公证处进行录像截

屏， 近年来则出现 “可信时间戳”

“易保全” “电子存证云” 等保全

方式 ， 对法院电子证据勘验带来

新挑战 。 法院需及时跟进新的取

证技术 ， 审慎查明此类多样化 、

非标准化电子取证方式下证据的

真实性。

三是被告抗辩理由较为集中，

释法普法工作任重道远。 当前公众

的用图和发文大多习惯于找到就

用， 而非提前寻求授权， 部分自媒

体运行过程中还会采用自动抓取程

序对某类主题图片进行批量抓取，

引发大批量侵权案件。 被告在抗辩

时多表示使用图文时已标注 “来自

网络” “侵删” 等字眼， 或提出未

用于营利， 且已及时删除等。 由于

被告对此类案件误解深、 抵触情绪

大， 法院需耐心了解各被告的困惑

点 ， 加强释法说理 ， 消弭公众误

解。

“非营利目的”不是挡箭牌

我国 《著作权法》 规定， 使用

他人作品必须经过著作权人的许

可。 除了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可以不

经著作权人许可， 不向其支付报酬

的情形， 比如 《著作权法》 第二十

二条规定的为了个人学习、 研究或

者欣赏使用他人已发表的作品等情

形。 因此， 大家在使用图片时一定

要注意， 免费网站免费下载并不代

表可以任意使用， 无法得知著作权

人不能成为挡箭牌。

王利民强调， 与普通民事侵权

不同， 普通民事侵权行为的构成需

要侵权人主观上具有过错。 而著作

权是绝对权 ， 具有强烈的排他属

性， 著作权法为著作权人规定的各

项权利， 比如复制权、 信息网络传

播权等 ， 都属于专有权利 。 只要

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 也没有法律

规定的免责事由 ， 擅自实施受专

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构成 “直接

侵权”。 至于行为人 “是否对侵权

知情 ” “是否有营利目的 ” 等 ，

只会影响损害赔偿的数额或救济

方法 ， 并不影响行为是否构成侵

权的认定。

对于图片权利人 ， 要提高自

己的权利保护意识和保护水平 ，

增加著作权保护方面的资金 、 人

力和技术投入 ， 以发布著作权声

明 、 进行作品登记为基础 ， 实施

切实有效的防盗版、 防侵权措施。

尤其要强化技术保障 ， 加大软硬

件投入 ， 根据需要对作品采取加

密 、 水印等技术措施 ， 限制未经

许可的任意使用。
资料图片

王利民开庭审理一起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徐汇法院 供图


